
销售合同

合同编号：PC202305161050G0000001010002

签订地点：廊坊 签订日期：

买方单位名称（章）（以下称甲方） 卖方单位名称（章）（以下称乙方）

廊坊默泰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万达新茂机械有限公司

 

 

 

一、产品名称，型号及数量如下：

序

号

编码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/封装 品牌 数量(条) 单价(人民

币/元)

金额(人民币

/元)

货期

(天)

备注

1 20902010064 蜗杆 蜗杆1×3(单头蜗杆，模数

3，中心距50mm)

MOTEC 30 215.0 6450 7 -

2 20902010063 蜗轮 蜗轮20×3(模数3，齿数

20，中心距50mm)

MOTEC 30 350.0 10500 7 -

收货地址： 

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经济开发区清华科技园孵化器7栋西侧工厂;13910742406

合计（大写）： 壹万陆仟玖佰伍拾元整 合计： 16950元

二、技术资料、质量要求: 

乙方按甲方提供的图纸进行加工，乙方在按照图纸加工期间，如甲方更改图纸应及时告知乙方，若乙方对更改部位已经加工完毕，甲方应对所更改部位所造成

的的损失给予乙方相应的补偿，乙方在加工期间，若发现甲方提供的图纸或技术要求与加工不符，甲方应及时给乙方回复及解决方案，确保乙方顺利生产。 

三、结算方式: 

乙方加工前，甲方先付30%的预付款，预付款到账即可加工生产，产品完成后通知甲方，甲方付齐70%的余款后，乙方方可发货。 

四、交货方式:乙方负责运到甲方指定地点 

五、解决合同的纠纷方式: 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

六、本合同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传真件具有同等效力 

七、本合同双方盖章后生效 

以下无正文

 

订货方 （甲方） 供货方 （乙方）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 单位名称（章）：

廊坊默泰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万达新茂机械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：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 

开发区金源道清华科技园1号7幢

单位地址：天津市静海区独流镇北 

有楼村

代表： 联系人：

电话: 0316-2675022 开户行：天津农商银行静海独流镇 

支行 908081000010000053804

传真:

税号:91131001MA0FFH5C9Y
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

司廊坊开发区支行130501705208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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